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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级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面向退役军人）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建筑工程技术 540301

二、培养对象

退役军人

三、修业年限

实行弹性学制，基本修业年限为 3 年，允许学生在 3-5 年内完成学业。

四、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良好职业素养，

较强的就业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掌握建筑施工技术、建筑施工组织、建筑质量与安全管理

等知识和技术技能，能胜任建筑工程施工及装配式建筑领域及岗位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毕业生应在素质、知识和能力等方面达到以下要求：

1.素质要求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

（2）崇尚宪法、遵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命、热爱劳动，履行道德准

则和行为规范，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3）具有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工匠精神、创新思维；

（4）勇于奋斗、乐观向上，具有自我管理能力、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有较强的集体

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5）具有健康的体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掌握基本运动知识和一两项运动技能，养

成良好的健身与卫生习惯，良好的行为习惯；

（6）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能够形成一两项艺术特长或爱好。

2.知识要求

（1）掌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

（2）掌握必备的体育、军事、心理健康教育和安全环保、信息技术知识；

（3）了解创新创业、职业发展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

（4）掌握必备的专业基础知识，熟悉本专业相关标准、政策和法律法规；

（5）掌握必备的专业知识。

3.能力要求

（1）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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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有效沟通能力；

（3）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人际交往能力；

（4）具有较强的创新创业能力；

（5）具有—定的专业实践能力；

（6）具有—定的专业管理能力。

五、职业面向

六、毕业标准

1.思想政治表现考核合格。

2.学习时间达到基本要求，其中集中学习时间不少于总学时的 40%。

3.完成规定的课程学习并获得相应学分。

4.身体和心理素质达到规定要求。

七、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

全面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加强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心理健康教育、体育与健康、国家安全与军事教育、

计算机应用基础、语文、创新创业基础、走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诗词之美、生态文明

——撑起美丽中国梦、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安全与防护等 13 门课程，共计 35 学分，630

学时。

2.专业基础课程

根据退伍军人生源特点和就业岗位要求，明确专业基础课程。要求学生具有识读建筑施

工图能力；具有绘制建筑图的基本能力；具有建筑施工材料基础知识，能根据功能要求、材

料特点选择和设计既合理、实用又安全、简约的构造方法的能力具有初步施工的基础能力。

开设建筑材料及检查、建筑 CAD、预算电算化、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建筑工程测量、BIM

建模技能及实务、建筑法规、建筑工程质量与安全管理、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装配式构件的

识图共 10 门课程，共计 39 学分，740 学时。

3. 专业实践课程

开设建筑识图与构造、建筑施工技术、混凝土结构与砌体结构、建筑装配式施工、建筑

施工组织、BIM 建模应用、毕业设计及答辩、顶岗实习等 8 门课程，共计 61 学分，1304 学

时。

所属专业大类

（代码）

所属专业类

（代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

别（代码）

主要岗位类别

（或技术领域）

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

等级证书举例

土木建筑大类

（54）

土建施工类

（540301）
建筑

建筑工程技

术

施工员、质量员、

安全员、资料员、

监理员

施工员证、质量员证、

安全员证、资料员证、

监理员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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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分学时安排

本专业总学时数为 2518，其中理论学时为 1144、实践学时为 1374，总学分为 128.5。

课程

类别

课

程

门

数

学分

学时分配
选修课占总

学时学时比

例（%）

公共基

础课学

时占总

学时比

例（%）

学时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集中

学时

实践学

时比例

（%）

集中学

时比例

（%）

公共基

础课程
13 35 630 404 226 226 35.87 35.87

20.02 25.02

专业基

础课程
10 33 594 388 206 206 34.68 34.68

专业实

践课程
8 60.5 1294 352 942 942 72.8 72.8

合计 31 128.5 2518 1144 1374 1374 54.57 54.57

（三）专业核心课程主要教学内容与要求

序号 专业核心课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与要求

1 建筑识图与构造

学时：100，学分：5.5，开设学年：第一学年

主要教学内容：制图标准、投影理论、建筑施工图、结构施工图、

民用建筑基础、墙体、楼板层、楼梯、屋顶、门与窗、变形缝、工

业建筑单层工业厂房结构构件与定位轴线。课程目标：(1) 培养学

生对房屋构造的认知能力以及工程图样在实际中的应用能力；(2)
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和动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 建筑工程施工技术

学时：110，学分：6，开设学年：第一学年

主要教学内容：（1）土方工程施工（2）基础工程施工（3）砌筑工

程施工（4）钢筋混凝土工程施工（5）屋面与地下防水工程施工（6）
装饰工程施工。课程目标：（1）掌握一般建筑各分部分项工程的常

规施工工艺、施工方法及包含的原理； （2）掌握一般建筑工程施

工中遇到的一些必要计算方法； （3）熟悉一般建筑各分部分项工

程施工中容易出现的常见质量、安全问题及质量、安全验收规范；

（4）熟悉一般建筑工程施工安装顺序及所需配备的设施和设备；

（5）了解国内外建筑施工新技术和新动向及国家技术政策。

3 建筑施工组织

学时：110，学分：6，开设学年：第二学年

主要教学内容：建筑工程施工组织概论、施工准备工作、流水施工

的基本原理、网络计划技术、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施工进度计

划的管理与应用等内容。要求学生能编制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绘制施工现场平面图。课程目标：（1）掌握编制单位工程施工组织

设计编制方法、绘制施工现场平面图。（2）确定施工过程数、段数，

计算流水节拍、确定流水步距、计算流水作业总工期及绘制流水作

业施工进度图。（3）网络图的绘制、网络图时间参数计算。（4）熟

练运用横道图比较法、S 型曲线比较法、香蕉型曲线比较法和前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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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法进行施工进度计划检查与调整。

4
混凝土结构与砌体

结构

学时：110，学分：6，开设学年：第二学年

主要教学内容：钢筋混凝土结构、砌体结构和钢结构设计的基本原

理和方法，使学生具有框架结构、混合结构和钢结构基本构件的设

计能力。它包括钢筋混凝土结构、砌体结构、钢结构、地基与基础、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建筑结构抗震基本知识和结构识图等方面内

容。课程目标：(1) 在工程实际中具有分析和解决一般结构问题的

能力；(2) 具有对一般简单的结构构件进行设计计算的能力；(3) 具

有明确的结构概念，并能理解和应用结构构造措施。

5
建筑信息模型（BIM

建模）

学时：110，学分：6，开设学年：第二学年

主要教学内容：会使用 BIM 技术建筑构件构造设计的方法，主要建

筑构件（基础、墙体、楼地层、屋顶、楼梯、门窗）的构造设计方

案，能进行简单的构造设计，通过房屋建筑学课程设计的进一步训

练加强建筑方案设计和建筑构造设计实操技能的培养。课程目标：

(1) 了解并掌握 BIM 技术的基本理论和思维方法，掌握 BIM 数字信

息仿真技术模型，认识 BIM 技术发展现状及前景，掌握 BIM 技术在

项目建设全生命周期模型中应用的理念和方法。（2) 掌握BIM技

术可视化与虚拟施工功能，理解并掌握建设全阶段各部门基于可视

化平台协同工作的原理模型。

6 装配式建筑施工

学时：110，学分：6，开设学年：第二学年

主要教学内容：装配式建筑国内外的发展现状，预制构件生产场地

的整体规划，施工场地的平面布置，构件吊装的施工组织设计，节

点连接的要求，水电管线的合理布置，整体厨卫的安装。课程目标：

了解装配式混凝土的识图、生产、施工及深化设计

八、教学进程安排

（一）公共基础课程的开设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线上 线下

开设

时间
备注

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54 34 20 34 20 2020 必修

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72 40 32 40 32 2020 必修

3 形势与政策 2 36 28 8 28 8

2020

、

2021

必修

4 心理健康教育
2

36 28 8 28 8 2020 必修

5 体育与健康 4 72 8 64 8 64

2020

、

2021

必修

6 国家安全与军事教育 2 36 32 4 32 4 2020 必修

7 计算机应用基础 4 72 36 36 36 36 2020 必修

8 语文 4 72 36 36 36 36 2020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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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创新创业基础 2 36 18 18 18 18 2020 选修

10 走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36 36 0 36 0 2020 选修

11 中华诗词之美 2 36 36 0 36 0 2020 选修

12
生态文明——撑起美丽中

国梦
2 36 36 0 36 0 2020 选修

13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安

全与防护
2 36 36 0 36 0 2020 选修

合计 35 630 404 226 404 226

（二）专业基础课程的开设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线上 线下

开设

时间
备注

1
建筑材料及检

测
3 54 54 0 54 0 2020 必修

2 建筑 CAD 4 72 20 52 20 52 2020 必修

3 建筑工程测量 4 72 22 50 22 50 2020 必修

4
BIM 建模技能

及实务
3 54 54 0 54 0 2020 选修

5
建筑工程计量

与计价
4 72 20 52 20 52 2021 必修

6 预算电算化 4 72 20 52 20 52 2021 必修

7 建筑法规 2 36 36 0 36 0 2021 选修

8
建筑工程质量

与安全管理
3 54 54 0 54 0 2021 选修

9
建设工程项目

管理
3 54 54 0 54 0 2021 选修

10
装配式构件的

识图
3 54 54 0 54 0 2021 选修

合计 39 740 520 220 520 220

（三）专业实践课程的开设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线上 线下

开设

时间
备注

1
建筑识图与构

造
5.5 100 50 50 50 50 2020 必修

2 建筑施工技术 6 110 60 50 60 50 2020 必修

3
混凝土结构与

砌体结构
6 110 82 28 82 28 2021 必修

4
建筑装配式施

工
6 110 60 50 60 50 202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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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施工组织 6 110 60 50 60 50 2021 必修

6 BIM 建模应用 6 110 40 70 40 70 2021 必修

7 毕业设计及答辩 5 84 0 84 0 84 2022 必修

8 顶岗实习 20 560 0 560 0 560 2022 必修

合计 60.5 1294 352 942 352 942

九、培养模式

(一）集中与分散相结合

采取集中教学与分散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集中教学以公共基础课、专业理论课和答

疑解惑为主，分散教学以实践教学和线上教学为主。

(二）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积极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组织形式。线上教学以理论学习为主，辅以个别辅导；

线下以实践教学为主，辅以答疑解惑。开展线上教学做到线上学习记录可追溯，线下教学应

有考核记录、学习过程记录和考核评价记录，线下学习不少于总学时的 50%。

十、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序

号

专业核心课程

名称
能力结构要求

专任教师 企业兼职教师

数

量
要求

数

量
要求

1 施工技术
掌握建筑工程施工技术、工种操作、

质量管理、现场管理能力
2

扎实的理论

水平和丰富

的实践经验

2

在建筑工程

生产一线从

事建筑工程

施工、造价工

作具有丰富

的实践经验

2 建筑施工组织
建筑工程现场施工组织能力、及编制

施工组织设计能力
2 1

3 混凝土结构

在工程实际中具有分析和解决一般

结构问题的能力；具有对一般简单的

结构构件进行设计计算的能力。

2 2

4 建筑识图与构造
对房屋构造的认知能力以及工程图

样在实际中的应用能力
3 1

5
建筑信息模型

（BIM 建模）

掌握 BIM 技术可视化与虚拟施工功

能，理解并掌握建设全阶段各部门基

于可视化平台协同工作的原理模型

3 1

6 装配式建筑施工
熟悉装配式混凝土的识图、生产、施

工及深化设计
2 1



8

(二）实践教学条件及管理

1.校内实训（实验）条件

序

号
实验实训室名称 主要设备配置要求 课程 实践教学项目

1 建筑材料实训室

1、水泥细度检测：2、水泥

标准稠度检测 3、水泥胶强

度检测：4、砂浆稠度检测：

5、砼塌落度检测：1 平米）；

6、砼强度检测：压力实验机；

7、钢筋性能检测：万能试验

机 2 台、冷弯冲头；8：沥青

材料检测

建筑工程

材料检测
建筑材料检测实训

2
建筑工程手工制

图识图实训室

50 套制图桌椅，不同建筑结

构类型施工组织设计用图纸

10 套

建筑工程

识图与构

造

建筑工程手工制图与识

图实训

3 测量实训室

30 套水准仪、10 套全站仪，

1套 GPS 测绘仪,4 套电子水

准仪

建筑工程

测量
建筑工程测量实训

4
建筑施工组织实

训室

50 套制图桌椅，不同建筑结

构类型施工组织设计用图纸
施工组织 施工组织实训

5
BIM 建模考试中

心

40 套台式计算机及相应的

天正建筑设计和 BIM 建模软

件，教学任务图纸。能进行

多媒体教学

建筑 CAD

BIM 建模

建筑 CAD 实训

BIM 建模实训

6
建筑工程工种操

作实训场

建筑结构和建筑装饰实物模

型，能进行钢筋、脚手架、

模型、砌筑、抹灰工种教学

建筑工程

识图与构

造

施工技术

识图教学、施工技术工种

操作实训

2.校外实训实习基地

序

号
实训实习基地名称 配置要求 主要实践项目 人数 合作企业

1
湖南远大住工集团怀

化分公司

建筑工程技术、建

筑工程造价

建筑工程测量实训、

计量计价实训、综合

实训

30
湖南远大住工集

团怀化分公司

2
怀化市康宇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技术、建

筑工程造价

建筑工程测量实训、

计量计价实训、综合

实训

22
怀化市康宇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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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怀化市怀监建设工程

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技术、建

筑工程造价

建筑工程测量实训、

计量计价实训、综合

实训

35

怀化市怀监建设

工程施工图审查

有限公司

4
怀化市建筑设计研究

院

建筑工程技术、建

筑工程造价

建筑工程测量实训、

计量计价实训、综合

实训

50
怀化市建筑设计

研究院

5
湖南省鸿腾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技术、建

筑工程造价

建筑工程测量实训、

计量计价实训、综合

实训

16
湖南省鸿腾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6
湖南中筑建筑有限公

司

建筑工程技术、建

筑工程造价

建筑工程测量实训、

计量计价实训、综合

实训

20
湖南中筑建筑有

限公司

7
湖南华羿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建筑工程技术、建

筑工程造价

建筑工程测量实训、

计量计价实训、综合

实训

27
湖南华羿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8
怀化正诚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

建筑工程技术、建

筑工程造价

建筑工程测量实训、

计量计价实训、综合

实训

15
怀化正诚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

9
怀化市城投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技术、建

筑工程造价

建筑工程测量实训、

计量计价实训、综合

实训

30
怀化市城投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10
长沙九峰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建筑工程技术、建

筑工程造价

建筑工程测量实训、

计量计价实训、综合

实训

30
长沙九峰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11
怀化市保障性安居工

程投资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技术、建

筑工程造价

建筑工程测量实训、

计量计价实训、综合

实训

15

怀化市保障性安

居工程投资有限

公司

12
湖南恒业建设有限责

任公司

建筑工程技术、建

筑工程造价

建筑工程测量实训、

计量计价实训、综合

实训

20
湖南恒业建设有

限责任公司

13
湖南省第三工程公司

怀化分公司

建筑工程技术、建

筑工程造价

建筑工程测量实训、

计量计价实训、综合

实训

20
湖南省第三工程

公司怀化分公司

3.加强实践教学管理

按照教育部颁发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标准，结合我院“六位一体”课程教学模式与评价

标准，对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进行综合评价。

（1）对教师教学评价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院、系日常教学督查及考核；二是督导团

及教研室同行听、评课的评价情况；三是学生评教及学生代表座谈会反馈。同时结合日常过

程质量监控进行总体评价。

（2）对学生学习评价主要采取过程考核和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原则（形成性考核），以

学习过程考核为主，终结性考核为辅，学习过程考核占总分值的 60%，终结性考核占总分值

的 40%。其中，学习过程考核应包括学生到课考勤和学习态度（含听课状态、作业、作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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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职业能力训练完成情况、课堂答题情况）、综合实训等方面；终结性考核即课程期末卷

面（上机）考试或考查，有些课程也可以用综合职业能力训练项目考核来替代。

(三）考试考核管理

按照宽进严出的原则，健全考试考核标准，加强考试考核管理。要健全思想品德考核、

课程考核、毕业考核等标准，建立健全考试考核办法。要严把毕业关口，学员修完规定的课

程并成绩合格，同时达到毕业要求的，由学校颁发普通全日制专科毕业证书；学员达到最长

修学年限，尚未达到毕业要求的，由学校颁发肄业证或结业证；学员未完成规定学时，且未

达到毕业要求的，由学校开具学习经历证明，学校不得以任何原因、任何形式降低毕业要求，

严禁实施“清考”。要创新考核评价办法，实行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线上评价和线

下评价相结合，学校评价和合作单位评价相结合，积极探索学习成果积累和转换制度，积极

参与 1+X 证书制度试点，学员获得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可以免修相应课程或模块；学

员已有工作经历、技术技能达到一定水平的，或获得县级及以上政府（有关部门）奖励表彰

的，经学院和合作单位认定，可以免修相应课程或折算相应学分；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国家“学

分银行”试点，积极探索选课制和学分积累转换制度，鼓励支持学员按课程标准跨培养院校、

跨合作单位选课，凡能提供学习经历证明、相关课程（模块）考核合格的，课程（模块）可

以免修并折算相应学分。


